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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
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6日

上列金额以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金额为准。

序号

1

2

3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港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江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江东支行

债务人

义乌市新港制
笔有限公司

义乌市捷通汽
车销售有限公
司

浙江嘉谊汽车
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义乌字第01797号

2016年义乌字第01793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10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10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40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40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47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48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58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71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71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93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93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94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95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96号

本金

7669998.59

7670000.00

4850000.00

4836708.90

4700000.00

4700000

4350000

1390000

600000

2999999.06

3000000

3500000

3500000

3610000

2800000

1590000

欠息

367965.04

399750.86

384337.79

383544.57

352196.08

352324.28

297380.79

102903.26

44416.38

217401.09

217744.8

238875.19

239923.89

247464.32

190363.47

108099.24

担保人

保证人：王云珠、余昌忠；抵押
人：浙江贝利文具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义乌宝源日用品
有限公司、傅碧玲、傅恭泉、义
乌市振山日化有限公司、陈彦
希、傅新建、朱彩娟；抵押人：
义乌市双羊毛纺有限公司、傅
新建、朱彩娟、陈彦希

保证人：浙江义乌宝源日用品
有限公司、傅碧玲、傅恭泉、义
乌市振山日化有限公司、傅新
建、朱彩娟；抵押人：浙江嘉谊
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傅
新建、朱彩娟

序号

4

5

6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分行营业
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梅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梅园支行

债务人

浙江大圣文化
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成强电
子有限公司

义乌市苏溪美
能达服饰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270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269号

2017年义乌字第00160号

2017年义乌字第00207号

2017年义乌字第00211号

2016年义乌字第03074号

2016年义乌字第01524号、
2016年展字第0067号

2015年义乌字第04510号、
2016年展字第0066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996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996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996号

本金

7500000

6658183.58

100000

5100000

6000000

3099999.34

1551433.47

1100000

610000

600000

600000

欠息

182725.78

240647.11

1362.41

69482.81

81744.49

46774.58

4036.2

1754.5

996.88

996.88

1013.49

担保人

保证人：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
司、陈忠伟、方小琴、虞建盛、
陈亚平、浙江诗蕾袜业有限公
司、浙江兰惜蝶针织服饰有限
公司、吴国庆、孙雪琴、孙浩
亮、陈芝英；抵押人：陈忠伟、
方小琴

保证人：义乌市惠贞箱包配件
有限公司、马惠贞、郑利青、成
兴财、徐小琴；抵押人：义乌市
成强电子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美能彩印有限
公司、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蒋关钱、金海凤、蒋锦明、
毛文娟、金志超、毛祥统、毛凤
仙、胡建勇、俞燕萍、毛协勤、
余梅芳；抵押人：蒋锦明、毛文
娟、毛祥统、毛凤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
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6日

上列金额以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金额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债务人

浙江华夏纺
织塑胶有限
公司

绍兴嘉禾彩
印包装服饰
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乐
华德纺织品
有限公司

浙江炬彬管
业有限公司

浙江新思路
实业有限公
司

诸暨市联豪
针纺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本级)字0147号

2014(EFR)00013号

2014年(绍县)字3285号

2014年(绍县)字3301号

2015年(绍县)字1017号

2015年(绍县)字2042号

2015(承兑协议)00536号

2015年(绍县)字2256号

2015年(绍县)字2255号

2015年(绍县)字2254号

2016年(诸暨)字0707号

2016年借字853号

2016年借字851号

2016年借字852号

2016年借字1073号

2016年借字331号

2016年借字332号

本金

4900000.00

9500000.00

4999990.59

5000000.00

1900000.00

4000000

3949000

5000000

4985885.93

3700000

17778533.21

2990000

15000000

15000000

6149550.41

5750000

2449997.17

欠息

108877.75

273902.79

1002557.27

1000870.87

384764.50

590827.85

1271578

379821.68

379960.32

280751.83

272002.99

47193.8

267009.53

267009.53

111041.75

175479.02

70397.15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绍兴银桥纺织有限公
司、绍兴市恒盛新材料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杜利法、李萍儿

保证人：绍兴新安纺织刺绣有限公
司、许贤根、施秀华、施建民、陈国
仙

保证人：绍兴新安纺织刺绣有限公
司、浙江德龙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许贤根、施秀华、施建民、陈国仙

保证人：绍兴东宸进出口有限公
司、绍兴县奔阳纺织品有限公司、
周如超、邬金娟、卢正干、周金珠、
孙根妹、邵启龙、周朋、金丹珍

保证人：袁红波、冯姚丽；抵押人：
诸暨市长今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新宏达袜业有限公
司、蔡朝辉、陈旦燕；抵押人：浙江
新思路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诸暨新华宜针织有限公
司、宣佰军、宣丹萍；抵押人：诸暨
市联豪针纺有限公司

序号

7

8

9

10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债务人

诸暨市佳能
袜业有限公
司

诸暨市嘉嘉
纺织有限公
司

浙江震龙机
械有限公司

浙江华港机
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诸暨)字400号

2015年(诸暨)字474号

2015年(诸暨)字0685号

2015年(诸暨)字0818号

2016年借字990号

2016年借字989号

2016年借字987号

2016年借字988号

2014年借字1218号

2014年借字1219号

2014年借字1739号

2014年借字1129号

2015年借字0060号

2015年借字076号

2015年借字186号

2015年借字187号

本金

9000000.00

9050000

5788366.06

5950000

8000000

8000000

6999816.2

7000000

6000000

5949018.57

8950000

27000000

5499931.66

5840000

7700000

6160000

欠息

263566.33

256301.65

150039.44

140312.44

145837.33

145851.82

127620.31

127620.34

1670565.99

1656671.88

2156390.51

6712233.58

1156132

1224600.64

1605129.76

1282207.63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恒誉针纺有限公司、
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戚国
才、朱惠菊；抵押人：诸暨市佳能袜
厂

保证人：浙江荣华纺织品有限公
司、金光明、宣建美；抵押人：诸暨
市嘉嘉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诸暨市鑫鼎盛轴承有限公
司、杨俊、杨永波、潘丽琴

保证人：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陈立新、何芳芳、浙江华夏包装
有限公司、浙江八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保证人：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陈立新、何芳芳、浙江华夏包装
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力浩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陈立新、何芳芳、浙江八达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6日

（2017）浙0381破99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中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雷

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中雷公司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
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
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0月23日裁定受理中
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0月25日，本院指定浙江
玉海律师事务所为中雷公司管理人。中雷公司债权人应
于2017年12月7日前，向管理人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地
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398号；邮政编码：325200；联
系人：张茜（0577-65818902、18267766252)、何朝丹
（138068000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中雷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中雷公司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应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
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
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8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雷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鲍桂琼、项加华、项秀英、缪英达：本院对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金来平、
鲍桂琼、项加华、项秀英、缪英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
初33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呈兰、褚小丽、陈斌：本院对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王呈兰、褚小丽、陈
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33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890号

嘉善和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缪志英、许珠峰、张新
平、管雪明：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秀水
支行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11民初189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892号

嘉兴麦板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嘉善和升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缪志英、张新平、许珠峰：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秀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411民初18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852号

胡凯：本院受理原告张地青诉你及被告陈跃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411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2467号

金美华、海宁金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忠芬与被告金美华、海宁金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424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604号

沈建浩（公民身份号码330521198108052331）：
本院受理原告孙建荣与被告沈建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将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
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000号

蔡敏强、俞旭锋：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平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2月6日下
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004号

董金良、俞旭锋：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平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2月6日下

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880号

苍南县中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屹立电梯有限公司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2月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642号

顾建琴、屠玉妹：本院受理原告张春发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2月7日上
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860号

程小秋、江炳炎：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02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067号

曾丽晶：本院受理原告蔡国建诉被告曾丽晶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曾丽晶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02民初50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257号
张洪波：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中通快递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洪波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被告张洪波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
82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洪波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快递费86405.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自2017年5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
受理费196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610元，由被告张洪
波负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262号

宋新桢：本院受理原告汪联结诉被告宋新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宋新桢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826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宋新桢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汪联结货款74000元并赔偿损失（自2017年5月19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6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2300元，由被告宋新桢负担。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0839号

章永达：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一正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章永达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82民初1083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章永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义乌市一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款
30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从2017年6月30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章永达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